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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學績優教師遴選作業及獎勵要點 
 

107 年 5 月 8 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委員會新訂 

107 年 6 月 12 日 106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10年 6月 1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委員會修訂 

110年7月20日109學年度第1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教育部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以下簡稱

深耕計畫)之實施，推展教學卓越之效能，與大學實施彈性薪資政策、獎勵教學卓越之優秀人

才，特訂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學績優教師遴選作業及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 

二、 本要點適用於獲得深耕計畫（或相關類型計畫）之補助案；獎勵金以不超過總補助金額

百分之三為限。未獲得該類補助時，本校得視財力另以其他方式編列預算獎勵之。 

三、 教學績優教師（以下簡稱績優教師）之遴選資格： 

(一) 於本校服務滿一年以上之專任與專案教師 (不含客座教師)，且授課時數符合基

本時數。 

(二) 遴選當年度在職（不含留職停薪），且上一學年度任一學期之教學滿意度名

列所屬單位前百分之三十者（以教務處課務組教學評量教師名單為依據）。 

四、 績優教師之遴選方式： 

（一）績優教師之遴選，依教學具體優良事蹟進行評分與排序，評分指標詳如附表

一。 

（二）以公告辦理時間上一學年度之績效為準，惟有關研究、展演、產學合作領域衍

生之教學事績，得以採計前三個學年度內之績效為參考。 

五、 績優教師之遴選時程與程序： 

（一）績優教師之遴選，以每年六至十月辦理為原則。 

（二）遴選程序： 

1. 初選：由系所、中心務會議推薦並經由系所、中心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推薦至學

院參加複選。 

2.複選：經院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推薦至校教評會。各學院及體育室推薦人數最多

以所屬單位專任與專案教師人數之百分之十五為原則，比例分配涉及小數時，

四捨五入計算。 

3.決選：置校外委員三至五人，辦理外審初評，由教務處推薦校外專家學者人數

之加倍人選，陳請校長圈選之。初評結果提送校教評會審查，依最後排序名次

由高至低錄取之，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評分表格式如附表二、附表三） 

六、績優教師之名額與獎勵： 

(一) 績優教師名額視補助款預算額度而定，每年最多以十名為原則。 

(二) 當選為績優教師者每人發給獎金新臺幣五萬元，並發給當選證書，於學校重

要集會場合頒發及表揚。 

(三) 績優教師得連續被推薦及當選，但最多以連續二次為限。 

七、獲選為績優教師者得接受聘請擔任教學績弱或新進教師之諮詢夥伴教師，並協助其提升

教學成效。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之。 

九、本要點經深耕計畫管考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學績優教師推薦及評分表 

 

推薦單位  被推薦人  職級  

是否曾獲教學績

優教師 

□是，獲選學年度________ 

□否 
服務年資         年    月 

評分表（請參閱說明） 

指標 配分 成效敘述 佐證資料 初選成績 複選成績 

1.教師教學評量滿

意度 
20 

  
  

2.啟發學生學習

興趣，定期輔導

學生 

20 

.    

3.進行教學改進與

創新，研發教材

教法或教學媒體 

20 

    

4.教師於研究、展

演、產學合作領

域衍生之具體教

學事蹟 

20 

    

5.其他有關提升

教學品質之成果

或貢獻 

20 

    

合計 100 
    

系所核章  學院核章 
 

 

評分說明：請系所、中心依下列指標及教師提供之佐證資料與摘要簡報電子檔等具體事蹟進行評分。

除指標4外，其餘指標採計上一個學年度之事蹟。 

指標1.：依教務處「教師教學評量滿意度」以學期平均成績計算，90分以上者給8-10分，80分以上

者給6-8分，70分以上者給4-6分（以上平均成績由課務組提供）。 

指標2.：啟發學生學習興趣，定期輔導學生，校內外實習指導、媒合，有具體成效者（依質量每案/

學期酌計2-4分）。 

指標3.：進行教學改進與創新，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學媒體，成果優良可供參考學習者（依質量每案/

學期酌計2-4分）。 

指標4.：教師於研究、展演、產學合作領域衍生之具體教學事蹟，具有提升教學成效者（依質量每

案/學期酌計2-4分），得以採計前三個學年度內之事蹟。 

指標5.：前揭四項指標之外，其他有關提升教學品質之成果或貢獻（依質量每案/學期酌計2-4分）。 

附表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學績優教師審查表 
 

推薦

單位 

 
被推薦人 

 

職級 
 

服務年資 年 月 

曾否獲教學

績優教師 

□是，獲選學年度 ________ 

□否 

評分 

指標 

請參考以下各項目填寫評語與評分，並進行排序： 
1.教師教學評量滿意度。 

2.啟發學生學習興趣，定期輔導學生。 

3.進行教學改進與創新，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學媒體，成果優良可供參考學習。 

4.教師於研究、展演、產學合作領域衍生之具體教學事蹟。 

5.其他有關提升教學品質之成果或貢獻。 

外審委員 

評語 

 

    評分(1-100分)  排序  

審查委員簽章  教發中心核章  

 評分說明：績優教師之遴選採序位分排序，請委員參考教師提供之佐證資料與摘要簡報電子檔等具

體事蹟進行評分與排序。 

附表二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學績優教師遴選成績核計表(修正後) 

教師姓名 

決選 

外審委員初評 
平均 

排序 
一 二 三 四 五 

評分 排序 評分 排序 評分 排序 評分 排序 評分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核計方式： 

1. 以上教師皆已通過初選與複選階段，校教評會委員參酌決選初評排序後進行審查。 

 

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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